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规定、《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作为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审慎、

客观的立场，我们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议

案》； 

我们认为，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27号）有关规定，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标的资产履行了减值测试程序，测试结果合理，公允反映了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结论。 

公司编制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关于为六枝特区欣水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枝特区欣水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

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

任。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

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六枝特区欣水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向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市分行申请人民币 27,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19年。 



三、《关于为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

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

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

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非融资性保函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 3年。 

四、《关于为宿州碧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宿州碧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

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

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宿州碧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宿州分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28,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 12年。 

五、《关于为古浪县清源环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一）》； 

古浪县清源环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

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

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古浪县清源环境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古浪县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 10年。 

六、《关于为古浪县清源环境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二）》； 

古浪县清源环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

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



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

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古浪县清源环境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古浪县支行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2,735 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 15年。 

七、《关于为江苏惠民水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江苏惠民水务有限公司为公司参股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

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行为

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

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江苏惠民水务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宿迁分行申请的 100,000 万元固定资产贷款提供 37.5%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7,500 万元，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12年。 

八、《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被担保的新疆碧水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下述子公司新疆科发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科发工业水处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米东科发再生水有限

公司、沙湾科发再生水有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

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为新疆碧水源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下述子公

司向新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5,000万元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为自协议生效日起 1 年。其中，新疆科发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

度 3,200 万元，乌鲁木齐科发工业水处理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860万元，乌鲁

木齐米东科发再生水有限公司综合授信额度 550万元，沙湾科发再生水有限公司

综合授信额度 390万元。 

 



 

 

 

独立董事：樊康平、王月永、王凯军 

        二〇一九年二月一日      

 


